珠海机场化粪池吸污承运服务技术需求

1. 服务内容及时间要求
1、1 机场区域化粪池吸污承运服务(服务内容见报价清单)。
1、2 乙方提供优质的服务,守法经营、按章办事。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严格履行各项服务承诺,严格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规定的经营范围认真搞好服务,杜绝不良行为,维护甲方的权益。
1、3 乙方应当遵守有关民用机场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服从机场管理机构为保护机场环境而制定的各项管理规定。
1、4 乙方所使用的吸污车必须具有《珠海市城市垃圾准运证》。
1、5 乙方负责对机场区域各化粪池进行清理,包括对池壁进行冲洗、疏通和适当的消毒处理。
1、6 乙方负责化粪池吸污现场的清洁工作,在清理化粪池的操作过程中必须保持现场的清洁卫生,避免污水泄漏，同时需要将污水运送到珠海市规范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否则造成的病菌传播及后果一概由乙方负责。
1、7 乙方必须服从甲方管理人员安排,按甲方要求的时间进行化粪池吸污作业。
1、8 如甲方临时需增加化粪池吸污工作等紧急服务,乙方必须全力支援,给予配合。
1、9 乙方工作人员及车辆进入机场控制区域通行证件的有关费用和押金由乙方自行承担。
1、10 乙方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意外事故及其民事法律责任,由乙方负责。
1、11 服务时间：根据甲方实际需求，无固定服务时间。
2. 技术服务方案要求
2.1  技术要求
2.1.1 服务标准
（1） 乙方所提供的吸污清运及处理服务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广东省城市垃圾管理条例》、《珠海市生活垃圾收运管理暂行办法》、《珠海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2） 乙方所提供的航空固体废物垃圾的清运及处理服务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民用机场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及法律法规的规定。
（3） 如政府部门对吸污管理工作有新的规定，乙方应按最新的规定执行。

2.1.2 安全要求
（1） 乙方工作人员及其车辆进入机场控制区域必须遵守CCAR-331SB-R1《民用机场航空器活动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则》(中国民用航空局第170号令)及《珠海机场站坪管理规则汇编》。
（2） 乙方工作人员及其车辆进入机场控制区域必须持有效的机场控制区通行证,进入飞行区必须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如反光衣、安全帽等,并自觉遵守机场站坪及飞行区人员和车辆行驶的有关规定(相关费用由乙方负责)。
2.1.3 监督管理
（1） 甲方有权监管乙方是否按国家、省市相关环保的法律法规进行服务。
（2） 乙方必须将服务范围内的垃圾送至珠海市规定的焚化炉和填埋场进行处理,如乙方违反规定则自行承担所有责任。
2.2  应提供的技术文件（技术资料应以中文为主）
《珠海机场化粪池位置图》附件1。
《珠海机场化粪池吸污承运服务报价清单》附件2。
2.3  资质要求
1、供应商须具备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同时运营的吸污车必须具有《珠海市城市垃圾准运证》，提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2、供应商需承诺吸污转运的废弃物需在规定的场所进行倾倒，并在中选后60个工作日，向珠海市园林绿化和市容环境管理中心办理粪污清运车辆进场登记（申领进场ID 卡）,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公章。
2.4  验收要求
化粪池吸污完毕，污水无积余，池壁冲洗干净。
2.5  售后服务
吸污不干净，需按甲方要求重新进行吸污。
2.6  付款方式：月结，按实际运输量结算，收到发票后60个工作日付款。
注:技术方案内容按实际需要提出，无固定服务时间。
                                 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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